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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献血血或或得得奖奖，，积积分分落落户户都都能能加加分分
青岛出台积分落户实施细则，每年2000个名额

本报记者 李珍梅

申请积分落户有条件

持居住证得满3年

6日，青岛市人社局市场管
理与人员调配处处长刘大雄介
绍，《<青岛市积分落户办法>
实施细则》适用于具有高中以
上学历，在本市城区和新区有
合法固定住所，持本市有效的

《山东省居住证》满3年，在本市
城区和新区就业创业并按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无犯罪记
录，申请将户口迁入青岛市城
区和新区的人员。

不过，以上条件中，相应细
则的制定单位并不相同，比如

“合法固定住所”需由国土部门
来认定，居住证则需要由公安
部门认定。

刘大雄说，积分落户实施
细则是青岛市人才引进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凡是不符合户
籍准入条件的人才，或者因各
种原因无法通过人员调动实现
落户的人才，都可以走积分落
户通道，这是青岛市人才引进
落户政策的“兜底”项。

落户指标分四块

违法失信要扣分

6日，青岛市人社局同时公
布了“青岛市积分落户指标体
系表”。积分落户指标体系主要

由基本分、导向分、附加分和负
积分四部分组成。其中基本分
指标包括年龄情况、文化程度、
技能水平、参保情况、住房情况
五项指标；导向分指标包括紧
缺工种、落户地区两项指标；附
加分指标包括投资纳税、表彰
奖励、社会服务三项指标；负积
分指标为违法失信一项指标。
各项指标的累计得分为落户排
名积分。市发改委对年度落户
总量实施指标管理。

根据青岛市发展规划、城
市承载力等，青岛市发改委已
确定了积分落户人口计划指
标，为每年两千名。

累计积分100分以上

可以递交申请

如何申请积分落户？有什
么程序？记者了解到，积分入户
实行集中统一办理。根据青岛
市人社局公布的办理时间，申
请积分入户人员在规定的时间
内登陆积分入户信息管理系
统，填报本人相关信息，经系统
初评总积分达到100分以上（含
100分）的，可向本人合法固定
住所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正
式递交申请材料。

青岛市人社局会同市有关
部门对申请人材料审核后，按
照积分高低对申请人进行排名
并公示，根据市发改委确定的
年度积分落户指标总量，公示
拟落户人员名单。

外来人员通过积分来青岛安家落户终于有具体细则了！6日，备受关注的青岛积分落户细则对外发
布，青岛成为继广州、深圳之后第三个实施积分落户制度的副省级城市。积分落户指标体系由四大部分
组成，各项指标累计达100分可申请。青岛市人社局等部门将从9月份开始集中受理申请材料。

广州：

满60分即可

申请本地户口

《广州市户口迁入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简称《细则》)于2014年
8月1日正式实施。《细则》规定，广
州市积分入户申请人只需具备8

个条件，同时根据5项积分计算满
60分即可申请本地户口。

申请人需具备的8个条件分
别是：年龄在20—45周岁；具有初
中以上学历；在广州市有合法住
所；持有广州市有效的《广东省居
住证》；在广州市创业或者就业；
缴纳社会保险满4年；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无违法犯罪记录。

深圳：

引进人才

无指标限制

积分入户政策，是深圳市为
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吸纳高
素质流动人口，优化人口结构而
采取的一项政策。作为人口流动
最大的城市，深圳每年接纳了数
以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

深圳积分入户需要满足以下
基本条件：年龄在18-45周岁之
间；身体健康；已在深圳办理居住
证和缴纳社保；符合《深圳经济特
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
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与活动，
无刑事犯罪记录。且按照《深圳市
2014年度外来务工人员入户指标
及分值表》积分达到100分即可提
出积分入户申请。 （宗禾）

相关链接

青岛市积分落户指标体系表

类别 序号 指标 指标内容及分值

基
本
分

一 年龄情况
1 . 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20分）
2 . 36周岁以上每增长1岁减1分。

二 文化程度
1 .本科学历（70分）
2 .大专学历（包括高技）。（50分）
3 .高中学历（包括中专、职高、中技）。（30分）

三 技能水平
1 .初级专业技术资格（60分）
2 .中级工（50分）
3 .初级工（30分）

四 参保情况
1 .缴纳青岛市社会养老保险，每满1年积3分。
2 .缴纳其他社会保险险种，每险种每满1年积0 . 5分。

五 住房情况 合法固定住所建筑面积超过45平方米（30分）

导
向
分

六 紧缺工种 紧缺工种（10分）

七 落户地区
申请落户黄岛区（不含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岛经
济区。（20分）

附
加
分

八 投资纳税

1 .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3万元（含3万）以上，积100
分；1万元至3万元（含1万不含3万）积60分；1000元至1万
元（含1000元不含1万）积40分。

2 .依法登记注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在本市纳
税20万元以上，积30分，每增加10万元加10分，最高100
分。

3 .依法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纳税3万元以
上，积30分，每增加1万元积10分，最高100分。

九 表彰奖励
1 .获得国家级奖项和荣誉称号（30分）
2 .获得省部级奖项和荣誉称号（20分）
3 .获得青岛市市级奖项和荣誉称号（10分）

十 社会服务

1 .参加义务献血，每次积1分，最高不超过10分。

2 .通过青岛市志愿服务网进行注册，成为青岛市注册志
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每满50小时积1分，最高不超过10分。

负
积
分

十
一 违法失信

1 .个人存在经青岛市公安部门核实的违法记录，视情
节轻重，每条扣30—80分。

2 .个人存在经卫生计生部门核实的违反国家、省、市计
划生育政策法规有关规定的，视情节轻重，每条扣
30—50分。

3 .个人信用存在较为严重不良记录，视情节每条扣
20—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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